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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則                    

                      奉教育部 91.10.02 台(91)高(二)字第九一一四七三八七號函准予備查 

                     奉教育部 92.07.11 台高(二)字第０九二００九八三五六號函准予備查 

                              92.10.22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3.03.09 台高(二)字第０九三００二二一五九號函准予備查 

                  93.05.10 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3.09.10 台高(二)字第０九三０一一七三八０號函准予備查 

95.6.13 94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及 95.10.25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01.29 台高(二)字第 0960008528 號函准予備查 

96.07.05  9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延會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07.24 台高(二)字第 0960110010 號函准予備查 

    97.6.4 96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及 97.06.25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97.08.14台高(二)字第0970158282號函准予備查 

修正第 5、6、8、10、16、19、21、22、23、24 等條文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實施 

 日 間 部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暨其施行細則及有關法令，訂定本學則。 

 

第二條  本校學生入學、保留入學資格、休學、復學、退學、轉學、轉系、輔系、雙主修、        

成績考核、畢業、出國期間有關學籍處理、暑期修課、校際選課及其他有關事項等        

有關學籍事宜，悉依本學則辦理。 

 

  第二章 入 學 

 

第三條  本校於學年之始，公開招收各學系學士班一年級新生或酌量情形招收各學系學士班        

二、三年級轉學生，其招生簡章另定之。另依有關規定，得酌收海外僑生及外國學        

生。本校招收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三條之一 本校與國外大學校院學生得依本校「與國外學校辦理跨國雙學位實施辦法」之規

定修讀跨國雙學位，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四條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合於教育法令規定同等        

學力資格之學生，經入學考試合格後，錄取為本校各學系學士班一年級新生。 

第五條  本校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遇有缺額時，得辦理轉學考試，招收轉學生。但一年        

級及應屆畢(結)業年級不得招收轉學生，招生簡章另定之。 

        前項缺額不含保留入學資格、休學造成之缺額；辦理轉學招生後，學生總數不超過        

原核定及分發新生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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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學生報考資格及相關規定依本校轉學生招生辦法辦理，轉學生招生辦法另定            

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轉入本校學生，其學分抵免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抵免學分辦法另定            

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六條  凡經本校錄取之新生、轉學生應於規定日期來校辦理入學手續，逾期未辦理者，即

取消其入學資格。有關役男學生入學後，須依規定申辦緩徵或儘後召集，逾期未辦

理致影響個人就學權益或妨害兵役者，依相關法規處理。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註冊開始前，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一、因重病住院須長期療養，並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證明者。 

二、因服義務役持有入營服役通知書。 

三、僑生及外國學生因故不能按時來校報到入學者。 

四、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於當學期註冊入學者。 

       五、因懷孕、生產或哺育三歲以下幼兒之需要，不能按時入學，持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一至四款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或至所服兵役期滿為限，第五款保留入學資

格以三年為限。 

第七條  本校學生入學所繳證明文件，如有假借、冒用、偽造、變造及入學考試舞弊等情事，        

一經查明，即開除學籍，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並由學校通知其家長

或監護人。如在畢業後始發覺者，除依法追繳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

格。 

第七條之一本校對於學生學籍之管理，應永久保存。 

 

  第三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八條  本校學生於每學期開學之始，須依照下列規定辦理繳費、註冊、選課等手續： 

        一、繳費、註冊：學生應按照規定期限內繳交各項應繳費用，繳費後視同已註冊。

逾期未繳費，除書面請准延緩註冊者及特殊狀況外，餘視同未註

冊，應令退學。每學期補改棄選日期截止後，學生應依規定期限

補繳各項學分費，若至學期末學分費尚未繳清者，次學期不得註

冊，若為應屆畢業生，則暫不發予學位證書。                        

        二、選課：按照教務處教學資訊組排定之各學系(所)科目時間表，於規定時間內按照

下列規定到各學系(所)辦理選課；未依期限辦理選課者，即令退學。 

                  (一)依照學生選課注意事項規定辦理選課事宜。學生選課注意事項及選課

須知另定之。 

                  (二)學生選課第一學年至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於廿

五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廿五學分。五、七

年制學系，其應屆畢(結)業學年比照上述第四學年規定，其餘學年比

照上述第一、二、三學年規定。但學期學業成績優良者，次學期得加

選一至二科目學分，學期學業成績優良標準由各學系(所)訂定之。情

況特殊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者，不受最低應修學分數限制，惟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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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修習一個科目。 

                  (三)醫學院各學系，如因特殊原因須延長一年始能參加實習者，如能提出

實習該學年每學期學分數超過九學分以上者，其應屆畢業年度每學

期選課得不受前(二)目「不得少於九學分」之限制。上述之學系，應

屆及延畢生(大五或大八)選課學分數在九學分以上者，且全學期在醫

院或校外實習而不在學校上課者，其費用則繳學費全額及雜費五分

之四。 

                  (四)學生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含)以下者，得不受本學則第廿一條第

二、三項退學規定之限制。體育、軍訓(護理)選修課程學分數，應併

入該學期總修學分數內核計。 

                  (五)重修或補修之科目，應儘先修習。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選。不得

選修衝堂之科目，違者衝堂科目均以零分計。 

                  (六)已選修之科目於學期考試前六週以前得申請退選，但不得超過兩科，                      

退選後修讀總學分仍不得低於最低應修學分數，並經學系(所)主任核

准後送註冊組辦理退選，退選科目於中、英文成績單上均留退選記錄。 

                  (七)本校學生凡符合日、夜互選、校際選課規定及暑期修課者，得相互選

課或選修他校課程，日、夜相互選課、校際選課及暑期開班授課實

施辦法另定之，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八)本校學生校內或校際選課，得以遠距教學方式實施，所修學分依本學

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章 缺席、曠課 

 

第九條  學生因請假而缺課者，稱為缺席，無故缺席者稱為曠課。學生請假辦法另定之。 

第十條  學生曠課一小時，扣所缺科目學業成績分數一分，請假缺席三小時，扣所缺科目學

業成績分數一分。因公請假，或因病請假而經醫生診斷出具證明書，或因懷孕、生

產、哺育三歲以下幼兒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其缺席不扣分。 

第十一條學生請假無論因病因事均不得逾全學期上課時間三分之一。但經專案簽准者除外。

學生於某一科目缺席時數(無論因病、事)逾該科目全學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由教務

處查明予以扣考該科目之處分。 

第十二條學生於某一科目曠課時數逾該科目全學期上課時數九分之一時，由教務處於學期考

試舉行前查明公佈，予以扣考該科目之處分。學生於一學期中曠課時數累積逾四十

五小時者，即予退學處分。 

 

  第五章 轉學、轉系、輔系、雙主修 

 

第十三條  本校學生因故申請轉學，須經家長或監護人連署同意，經核准並辦妥退學手續後，          

發給修業證明書，惟入學資格未經核准者，不得發給。一經發給修業證明書後，

即不得要求返回本校肄業。 

第十四條 學生轉系規定如下： 

          一、本校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第三學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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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肄業；其因

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三年級肄

業。其於更高年級申請者，依其已修科目與學分，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

或輔系適當年級肄業。 

              所謂性質相近學系，即自轉入年級起，可在規定修業年限內(不包括因成績較              

差得延長之年限)修完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即可視同性質相近，否則，即為性              

質不同，應予降級轉系。降級轉系者，其在二系重複修習年限，不列入轉入

學系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 

              依照前項規定，申請轉入三年級學生，至少須能抵免四十八學分。              

本校學士班、進修學士班不得相互轉系。 

          二、學生申請轉系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十五條  學士班學生選讀輔系或雙主修規定如下： 
一、學生經本校及簽約之他校同意，得依其志趣，選定本校或簽約之他校設有輔

系學系為輔系，並以本校或簽約之他校一系為限；選定本校或簽約之他校設

有雙主修學系為雙主修，並以本校或簽約之他校一系為限。 

二、學生修讀輔系或雙主修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六章 休學、復學、退學、開除學籍及申訴 

 

第十六條 學生休學規定如下： 

          一、學生因故經家長或監護人之書面同意，得一次申請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

學年。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期滿因重病再經醫院證明申請休學者，經

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後，酌予延長休學年限，但至多以二學年為限。新生及

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須於完成註冊後，始得申請休學。。 

          二、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須檢同徵集令或軍人補給證影本，向本校申請延長休

學至服役期滿為止，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累計，因懷孕、生產申請休學者，

應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證明書。申請休學期間至多以二學期

為限，且不計入休學年限內。為哺育三歲以下幼兒休學者，應檢具證明文件

提出申請，至多以二學年為限，且不計入休學年限。 

          三、應屆畢業生未修足規定科目與學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補              

修者，第一學期得免予註冊辦理休學，得不受休學累計二學年之限制。註冊              

者，至少應選修一門科目。 

          四、修業七年(含實習)醫學系學生，修滿四年課程且已修畢該系一二八學分以上              

者，經依「報考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考取並就讀研究所者，於醫              

學系辦理休學。於碩士班修業期間得向醫學系申請休學二年為限，若經碩士              

班逕修讀博士班得再延長休學，共六學年為限，該休學期間不列入醫學系修              

業年限。 

          五、學生休學應於學期開始至學期考試前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申請手續，經核准

並辦妥離校手續，即發給休學證明書。 

          六、因重大事故致無法參加補考者，得檢具證明，經教務處核准後，未參加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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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之學期，得以休學論處，惟其休學累計學期數仍應符合學則相關規定。 

七、請准休學學生，其休學學期內已有成績者，不予計算。 

 

第十七條 學生復學規定如下： 

          一、學生休學期滿應持復學通知書辦理復學，編入原肄業學系(所)相銜接之學年或

學期肄業。 

          二、學生於學期中途或學期考試前休學者，復學時應編入原休學學年或學期肄業。              

前項原肄業學系變更或停辦時，應輔導學生至適當學系肄業。 

第十八條 退學、開除學籍及申訴規定如下： 

          一、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並由本校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辦理退學               

離校手續。 

            (一) 學生因故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自請退學者。 

            (二) 入學或轉學資格經本校審核不合者。 

            (三) 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四) 操行成績不及格或犯有重大過失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議決並經校長核定                

退學者。 

            (五) 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學系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六) 依本學則其他有關條文之規定應令退學者。 

          二、學生有下列情形者，即予開除學籍： 

            (一) 有本學則第七條之情形者。 

            (二) 犯有重大過失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議決並經校長核定者。 

          三、應予退學學生除本條文第一款第(二)目外其入學資格經本校備查者，得向本校

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對於開除學籍之學生由學校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

並不得發給有關學業之證明書，亦不得報考本校入學或轉學考試。 

          四、依本條文第一、二款之處分有異議者，得於公告後規定期限內，向本校學生              

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申訴、訴願及行政訴訟期間學生學籍及成績之處              

理相關規定如下： 

            (一)申訴結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但在校生                

(依學校規定提起申訴者)得繼續在校肄業。申訴期間之各項學籍處理，                

除不發給學位證書外，其餘均比照在校生處理。 

            (二)申訴結果如維持原處分，其留校繼續肄業期間所修學分及成績不予採認，                

並依規定退費。其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之日期為準。            

另為處分得復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應輔導復學，其復

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以一學期為限。 

            (三)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原處分經上級主             

管機關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顯係違法或不當時，應另為處分。另為處分             

得復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應輔導復學，其復學前之             

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第十八條之一 學生休、退學退費，依「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辦理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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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考試、成績、補考、重讀 

 

第十九條 本校學生考試除入學考試外，分下列三種： 

          一、臨時考試：由任課教師於上課時間內隨堂舉行之。 

          二、期中考試：於每學期期中舉行之。 

          三、學期考試：於每學期結束時在規定時間內舉行之。 

          本校各項入學考試及學生在校各種考試試卷保存時間均為一年。 

第二十條  學士班學生成績分學業(包括實習)、操行兩種，各種成績核計均採百分記分法以          

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除操行、體育、及軍訓(護理)及服務學習成績之計

算辦法另定外，各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根據臨時考試、期中考試、學期考試

及平時成績計算，填入學期成績記載表，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學生成績永久保存，

紙本學期成績記載表應保存 10 年。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如下： 

             (一) 以科目之學分數乘該科目成績為學分積。 

             (二) 以學分總數除總學分積為學期平均成績。 

             (三)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不含暑修包括不及格科目成績在內。 

          二、畢業成績計算：以各學期(含暑修)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 

          三、學業成績之等第如下： 

              優等；九十分至一百分者。 

              甲等：八十分至未滿九十分者。 

              乙等：七十分至未滿八十分者。 

              丙等：六十分至未滿七十分者。 

              丁等：未滿六十分者。 

          四、凡某科成績不滿六十分者為不及格，不給學分。 

          五、凡任意缺考或扣考之科目成績以零分計算。 

          六、學生各科成績一經送交註冊組後不得更改。如有計算錯誤或漏列時，應依照

本校「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要點」辦理。其要點另定之。 

第廿一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均不予補考，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二、累計兩次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科目總學分數二分

之一者，應令退學。 

三、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女

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

之學分數，一學期修習學分總數達三分之二不及格，另一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逾二分之一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四、身心障礙學生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

定為身心障礙安置就學者，不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規定。 

第廿二條 學生因重大事故，不能參加學期考試，需補考者應依「學生請假辦法」辦理請假

手續，請假期間所有之應考科目均列入請假。需補考者由教務處教學資訊組簽發

學期考試補考通知單，交由學生送任課教師自行辦理補考。因病請假補考成績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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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六十分，概以六十分計算。因公請假、或考試時間衝堂補考者，其補考成績以

實際成績計算。學生因懷孕、生產、哺育三歲以下幼兒而核准之事（病）假、產

假，得採補考或其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其成績按實際成績計算。 

 

 

第八章 畢業 

 

第廿三條 本校採學年（學期）學分制，學生修業期限，除醫學系修業七年(均包括實習一年)、

建築學系建築設計組修業五年外，其他各學系學士班均為四年。 

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期限一學期至二學年。 

修讀雙主修學生之延長修業期限，依其修習辦法之規定辦理。 

身心障礙學生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

身心障礙安置就學或懷孕、生產、哺育三歲以下幼兒者，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

得延長其修業期限，最長以四學年為限。 

第廿四條 學士班學生符合下列「成績優異」標準者，修滿該學系規定之全部應修科目與學

分，得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一、 修滿畢業科目與學分，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或學業成績累計

名次在該系該年級（班）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二、各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 

第廿五條 應屆畢業生未修足規定科目與學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修者，          

第一學期得免予註冊，辦理休學，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科目。 

第廿六條  學生畢業條件規定如下： 

一、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年限者，實習完

畢者，經考核成績合格者，由本校授予學士學位證書。 

二、學生修業期間應依本校「英語能力及成就鑑定測驗實施辦法」通過各學系訂

定之英文檢定門檻，其辦法另定之。 

三、學生應依本校「服務學習教育課程辦法」修習服務學習課程，其辦法另定之。 

第廿六條之一 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者，得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其辦法另定之。 

 

  第九章 更改姓名、出生年月日 

 

第廿七條 入學新生姓名、出生年月日，應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          

證不符者，應即更正。 

第廿八條 在校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姓名、出生年月日者，應檢具戶政機關發給之證          

件，報請原校辦理，其畢業校友之學位(畢業)證書，並由原校改註加蓋校印。 

 

  第十章 研究生 

第廿九條 報考本校碩士班研究生，應繳驗具有學士學位證書或證明書，以同等學力報考者，          

應繳驗有關同等學力證件。報考博士班研究生，應繳驗具有碩士學位證書或證明

書，以同等學力報考者應繳驗有關同等學力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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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條   研究生修業期限、轉所、成績考查及學位考試，應依照本校研究生章程及學位考

試細則之規定辦理。章程及細則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卅一條 研究生報考、入學、註冊、保留入學資格、休學、復學、更改姓名、出生年月日、          

違犯校規之處置、申訴及應屆畢業與畢業資格等事項，均比照本學則有關各條之

規定辦理。 

  第十一章 出國 

第卅二條 本校學生於肄業期間出國(含赴大陸)，有關學業與學籍之處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規定適用之學生如下： 

             (一) 經教育部選派、委派或本校同意出國(含赴大陸)進修、研究、受訓、實習、

表演及比賽者。 

             (二) 經本校同意於寒暑假從事研習主修學科、外國語文或從事學位論文相關研

究資料之蒐集者。 

             (三) 經本校同意為有合作關係之外國大專院校交換學生或於寒暑假期間訪問

國外姐妹校者。 

             (四) 經本校同意參加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學術研討或體育競賽活動者。 

             (五) 經立案文教、藝術團體選派出國參與重要文教體育活動事先報經教育部同

意在案者。 

             (六) 其他本校函報教育部核准在案者。 

          二、申請出國進修、研究、研習主修學科、外國語文及從事學位論文相關研習之

國外大專院校，以教育部認可者為限。 

          三、申請出國應以不影響正常課業為原則；進修、研究者，最長一年，餘依實際

所需時間核定最長三個月。 

          四、本校學生依第一項第(一)(二)(三)款之規定出國進修、研究、研習主修學科、              

外國語文、交換學生或從事論文相關研究者，可不辦理休學，並於出國期間

所習之科目學分，(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得酌予採認，

出國進修期間並得列入學業年限計算，至多以一年為限。 

          五、本校學生未辦理休學申請出國，除合約另有規定依其規定，或情形特殊經專

案簽准外，仍須辦理註冊依規定繳費(寒暑假期間免)。出國期間為一學期或一

學年者，本校不須辦理選課，否則仍須選課。出國期間影響註冊選課者，須

委託他人辦理註冊選課；影響學期考試者，得准返校後補行考試。 

          六、經核准至簽約之國外學校修讀跨國雙學位之學生，於出國期間所習之科目學

分，得酌予採認，出國進修期間以二年為限，並列入修業期限計算。 

          七、在學役男出國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八、申請出國作業流程、所需繳填資料及相關注意事項悉依本校學生出國參加學

術體育活動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二章 附則 

 

第卅三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卅四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